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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沈磊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四）潘时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潘时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1119860111****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华汇康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华汇康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项目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部技术助理 -

201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一组组长 0.12%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潘时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五）张旺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张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319840729****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郊小镇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郊小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二室主任 -

201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一室主任 0.12%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张旺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六）吕晨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吕晨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3010419850301****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鹤名苑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鹤名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4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4年4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新品部部长助理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吕晨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七）曾运华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曾运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240119660221****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钟山晶典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钟山晶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8年至2014年7月 自主研发（无单位） - -

2014年8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曾运华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八）刘剑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刘剑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1119810706****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东方天郡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东方天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三室主任 0.08%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刘剑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8%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九）王兰翔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王兰翔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8419860126****

住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二室主任 0.07%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王兰翔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7%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祁本锋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祁本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2319830701****

住所 南京市雨花区板桥新城新湖大道8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区板桥新城新湖大道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0.07%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祁本锋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7%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一）徐浩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徐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760824****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9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9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0.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徐浩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二）邱莉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邱莉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810811****

住所 南京市江东北路330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东北路330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质量部部长 -

2014年12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部长 0.1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邱莉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三）王颖慧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王颖慧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2319820310****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天地新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地新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2011年至2013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综合办主任 -

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主任 -

201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主任/质量部部长 0.1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王颖慧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四）楼金芬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楼金芬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0519681208****

住所 南京市佛心桥53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佛心桥53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9年2月至2013年1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合同管理员 -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部长 -

2014年12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基建办主任 0.1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楼金芬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五）余媛媛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余媛媛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1319810926****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175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17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5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余媛媛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六）黄铭茜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黄铭茜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122519770411****

住所 南京市下关区热河南路64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下关区热河南路64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5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内控主管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黄铭茜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七）储淑贤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储淑贤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219450218****

住所 南京市珠江路550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珠江路550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项目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2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储淑贤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八）施逍霞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施逍霞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2519800622****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20号西堤国际1区

通讯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20号西堤国际1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0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助理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施逍霞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九）邵丽佳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邵丽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2019821125****

住所 江宁区百家湖西花园伦敦城

通讯地址 江宁区百家湖西花园伦敦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8年至2013年12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物质采购与外协管理 0.08%

2012年12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计划管理员 0.08%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邵丽佳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8%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十）徐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徐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1319780225****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金盛路天地新城一座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金盛路天地新城一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0年至2013年9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生产部技术组组长 0.07%

2013年9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计划部部长助理 0.07%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徐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7%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十一）戎天旭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戎天旭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219840905****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天旺路金持园3栋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旺路金持园3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项目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0.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戎天旭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十二）孙红怡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孙红怡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60219781116****

住所 南京市珠江路一枝园26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珠江路一枝园26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3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部微组装室主任 -

2014年3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二室主任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孙红怡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十三）孙冬润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孙冬润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2419821231****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548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54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3年1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工艺员 -

2013年1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一室主任 0.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孙冬润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5%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十四）陈闯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陈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2219830123****

住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21幢

通讯地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21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1年至2014年3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封测室主任 -

2014年3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五室主任 0.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陈闯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5%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杨华

杨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杨华的简历、最近五年任职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上市公司外，杨华无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

（二）郭依勤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郭依勤

曾用名 郭依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219650523****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梅观高速星河丹堤花园F区3栋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梅观高速星河丹堤花园F区3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项目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10年至今 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

2015年1月至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6.79%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郭依勤除直接持有盛路通信6.79%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杨振锋

杨振锋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关于杨振锋的简历、最近五年任职情况、投资情况详见本节之“二、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杨振锋” 。

（四）孟立坤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孟立坤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4010319620124****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清琴山庄二里丙22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清琴山庄二里丙22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

权比例

2000年5月至2010年3月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2013年11月至今 恒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2014年10月至今 国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4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孟立坤投资的企业相关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国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

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投资兴

办实业

45%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0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制造卫星

导航定位接收机、雷达及配套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

频谱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主要零部件在外

埠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

电子产品。（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6.66%

（五）石河子国杰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石河子国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疆国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派：封和平）

成立日期 2015年1月28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659001071002370

组织机构代码 32874889-9

税务登记号码 石地登659001328748899

注册资金 3,000万元

注册地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4-60室

营业期限 2015年1月28日至2025年1月27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石河子国杰成立于2015年1月28日，由新疆国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封和平、马春华共同设立，其中，新疆国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普

通合伙人，封和平、马春华为有限合伙人。 石河子国杰设立时，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疆国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 1.67%

2 封和平 有限合伙人 1,500 50%

3 马春华 有限合伙人 1,450 48.33%

合 计 3,000 100%

3、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石河子国杰尚无实际业务。

4、股权控制关系

5、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石河子国杰无下属企业。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

方之一杨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依勤为公司董事，其他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配套融资的

认购方之一杨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郭依勤为公司董事，其他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

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最近五年内不存在

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情况。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技园金马路9号

法定代表人 钟玮

注册资本 800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0000089110

税务登记证号 320102249923193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24992319-3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成立日期 1998年10月7日

二、设立及历史沿革

1、1998年10月，南京恒电设立

1998年10月7日，南京审计事务所出具“宁审验（B）98/108”《验资报告》，对南京恒电设立时各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1998年10

月7日，南京恒电设立，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杨振锋 17.50 货币 35%

2 胡五一 12.50 货币 25%

3 孙小航 10.00 货币 20%

4 钟玮 10.00 货币 20%

合计 50.00 - 100%

2、2000年3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经2000年2月29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钟玮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0.2%股权转让给孙小航；胡五一、杨振锋、钟玮分别将其持有

的南京恒电10.5%、8.5%、0.4%股权转让给吕继。2000年2月29日，钟玮与孙小航签署《出资转让协议》，胡五一、杨振锋、钟玮分别与吕继签

署《出资转让协议》。 2000年3月15日，江苏天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阳验字（2000）第0030号”验资报告，对本次股权转让进

行了审验。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款(万元) 转让价格

胡五一

吕继

5.25 10.50% 5.25 1元/出资额

杨振锋 4.25 8.50% 4.25 1元/出资额

钟玮 0.20 0.40% 0.20 1元/出资额

钟玮 孙小航 0.10 0.20% 0.10 1元/出资额

2000年3月20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17.50 35% 13.25 26.50%

孙小航 10.00 20% 10.10 20.20%

钟玮 10.00 20% 9.70 19.40%

吕继 - - 9.70 19.40%

胡五一 12.50 25% 7.25 14.50%

合计 50.00 100.00% 50.00 100.00%

3、2004年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经2004年7月31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胡五一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10%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李益兵。 2004

年7月31日，胡五一与李益兵签署《出资转让协议》。

2004年8月13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13.25 26.50% 13.25 26.50%

孙小航 10.10 20.20% 10.10 20.20%

钟玮 9.70 19.40% 9.70 19.40%

吕继 9.70 19.40% 9.70 19.40%

李益兵 - - 5.00 10.00%

胡五一 7.25 14.50% 2.25 4.50%

合计 50.00 100.00% 50.00 100.00%

4、2004年12月，第一次增资

经2004年12月20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南京恒电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260万元，其中以盈余公积转增1,763,790.50元，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336,209.50元。 2004年12月20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华会验（2004）5-077号”《验资报告》，对本

次注册资本增加情况进行了审验。

2004年12月27日，南京恒电就本次增资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13.25 26.50% 68.90 26.50%

孙小航 10.10 20.20% 52.52 20.20%

钟玮 9.70 19.40% 50.44 19.40%

吕继 9.70 19.40% 50.44 19.40%

李益兵 5.00 10.00% 26.00 10.00%

胡五一 2.25 4.50% 11.70 4.50%

合计 50.00 100.00% 260.00 100.00%

5、2006年2月，第二次增资

经2006年2月20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南京恒电以经审计的2005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54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公

司注册资本由260万元增加至800万元。 2006年2月22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华会验（2006）5-005号”《验资报

告》，对本次注册资本增加情况进行了审验。

2006年2月22日，南京恒电就本次增资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68.90 26.50% 212.00 26.50%

孙小航 52.52 20.20% 161.60 20.20%

钟玮 50.44 19.40% 155.20 19.40%

吕继 50.44 19.40% 155.20 19.40%

李益兵 26.00 10.00% 80.00 10.00%

胡五一 11.70 4.50% 36.00 4.50%

合计 260.00 100.00% 800.00 100.00%

6、2007年9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经2007年9月10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杨振锋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25%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杨洁。 2007年

9月11日，杨振锋与杨洁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7年9月13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洁 - - 200.00 25.00%

孙小航 161.60 20.20% 161.60 20.20%

钟玮 155.20 19.40% 155.20 19.40%

吕继 155.20 19.40% 155.20 19.40%

李益兵 80.00 10.00% 80.00 10.00%

胡五一 36.00 4.50% 36.00 4.50%

杨振锋 212.00 26.50% 12.00 1.50%

合计 800.00 100.00% 800.00 100.00%

7、2011年9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年8月10日，吕继与孙小航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1.4%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孙小航；

杨洁与杨振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5%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杨振锋；钟玮与李益兵、孙小航

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5%股权、2.4%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李益兵、孙小航；胡五一与李益

兵、杨振锋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1%股权、3.5%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李益兵、杨振锋。 上

述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股东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款(万元) 转让价格

吕继

孙小航

11.20 1.40% 11.20 1元/出资额

钟玮 19.20 2.40% 19.20 1元/出资额

杨洁

杨振锋

40.00 5.00% 40.00 1元/出资额

胡五一 28.00 3.50% 28.00 1元/出资额

胡五一

李益兵

8.00 1.00% 8.00 1元/出资额

钟玮 40.00 5.00% 40.00 1元/出资额

2011年9月30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孙小航 161.60 20.20% 192.00 24.00%

杨洁 200.00 25.00% 160.00 20.00%

吕继 155.20 19.40% 144.00 18.00%

李益兵 80.00 10.00% 128.00 16.00%

钟玮 155.20 19.40% 96.00 12.00%

杨振锋 12.00 1.50% 80.00 10.00%

胡五一 36.00 4.50% - -

合计 800.00 100.00% 800.00 100.00%

8、2015年1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经2015年1月8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李益兵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0.1%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孙小航；吕继、

钟玮、杨洁分别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1.60%、2.40%、20.00%股权按出资额作价（1元/出资额）转让给杨振锋。 2015年1月8日，上述各方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款(万元) 转让价格

吕继

杨振锋

12.80 1.60% 12.80 1元/出资额

钟玮 19.20 2.40% 19.20 1元/出资额

杨洁 160.00 20.00% 160.00 1元/出资额

李益兵 孙小航 0.80 0.10% 0.80 1元/出资额

2015年1月20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80.00 10.00% 272.00 34.00%

孙小航 192.00 24.00% 192.80 24.10%

吕继 144.00 18.00% 131.20 16.40%

李益兵 128.00 16.00% 127.20 15.90%

钟玮 96.00 12.00% 76.80 9.60%

杨洁 160.00 20.00% - -

合计 800.00 100.00% 800.00 100.00%

9、2015年3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经2015年2月2日南京恒电股东会决议通过，李益兵将其持有的南京恒电3.10%股权转让给黄林锋等共27名自然人；吕继将其持有的

南京恒电2.00%股权转让给葛虎、杨洁。 2015年2月3日，上述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股东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款(万元) 转让价格

吕继

葛虎 8.00 1.00% 120.00 15元/出资额

杨洁 8.00 1.00% 120.00 15元/出资额

李益兵

黄林锋 2.00 0.25% 30.00 15元/出资额

顾小军 2.00 0.25% 30.00 15元/出资额

董自兵 1.33 0.17% 20.00 15元/出资额

张婷婷 1.07 0.13% 16.00 15元/出资额

王俊 1.07 0.13% 16.00 15元/出资额

沈磊 0.93 0.12% 14.00 15元/出资额

潘时辉 0.93 0.12% 14.00 15元/出资额

张旺 0.93 0.12% 14.00 15元/出资额

吕晨光 0.80 0.10% 12.00 15元/出资额

曾运华 0.80 0.10% 12.00 15元/出资额

刘剑 0.67 0.08% 10.00 15元/出资额

王兰翔 0.53 0.07% 8.00 15元/出资额

祁本锋 0.53 0.07% 8.00 15元/出资额

徐浩 0.40 0.05% 6.00 15元/出资额

邱莉莉 1.20 0.15% 18.00 15元/出资额

王颖慧 1.20 0.15% 18.00 15元/出资额

楼金芬 1.20 0.15% 18.00 15元/出资额

余媛媛 1.07 0.13% 16.00 15元/出资额

黄铭茜 1.07 0.13% 16.00 15元/出资额

储淑贤 1.07 0.13% 16.00 15元/出资额

施逍霞 0.80 0.10% 12.00 15元/出资额

邵丽佳 0.67 0.08% 10.00 15元/出资额

徐辉 0.53 0.07% 8.00 15元/出资额

戎天旭 0.40 0.05% 6.00 15元/出资额

孙红怡 0.80 0.10% 12.00 15元/出资额

孙冬润 0.40 0.05% 6.00 15元/出资额

陈闯 0.40 0.05% 6.00 15元/出资额

合计 40.80 5.10% 612.00 -

2015年3月3日，南京恒电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恒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振锋 272.00 34.00% 272.00 34.00%

孙小航 192.80 24.10% 192.80 24.10%

吕继 131.20 16.40% 115.20 14.40%

李益兵 127.20 15.90% 102.40 12.80%

钟玮 76.80 9.60% 76.80 9.60%

葛虎 - - 8.00 1.00%

杨洁 - - 8.00 1.00%

黄林锋 - - 2.00 0.25%

顾小军 - - 2.00 0.25%

董自兵 - - 1.33 0.17%

张婷婷 - - 1.07 0.13%

王俊 - - 1.07 0.13%

沈磊 - - 0.93 0.12%

潘时辉 - - 0.93 0.12%

张旺 - - 0.93 0.12%

吕晨光 - - 0.80 0.10%

曾运华 - - 0.80 0.10%

刘剑 - - 0.67 0.08%

王兰翔 - - 0.53 0.07%

祁本锋 - - 0.53 0.07%

徐浩 - - 0.40 0.05%

邱莉莉 - - 1.20 0.15%

王颖慧 - - 1.20 0.15%

楼金芬 - - 1.20 0.15%

余媛媛 - - 1.07 0.13%

黄铭茜 - - 1.07 0.13%

储淑贤 - - 1.07 0.13%

施逍霞 - - 0.80 0.10%

邵丽佳 - - 0.67 0.08%

徐辉 - - 0.53 0.07%

戎天旭 - - 0.40 0.05%

孙红怡 - - 0.80 0.10%

孙冬润 - - 0.40 0.05%

陈闯 - - 0.40 0.05%

合计 800.00 100.00% 800.00 100.00%

三、股权和组织结构图

1、南京恒电股权结构图

2、组织结构

3、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

4、影响标的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不存在影响南京恒电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四、下属公司的情况简介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不存在下属子公司。

五、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两年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123,697,607.14 64,672,491.95

负债总额 63,647,218.77 18,938,522.94

股东权益合计 60,050,388.37 45,733,969.00

注：上述财务信息均未经审计。

2、最近两年简要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90,602,784.17 59,720,516.01

营业利润 16,809,296.89 3,769,347.62

利润总额 16,916,104.58 3,763,547.85

净利润 14,317,440.61 2,754,929.22

注：上述财务信息均未经审计。

六、南京恒电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一）主要资产情况

1、土地房产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主要生产及办公场所为向关联公司筑诚载波租赁取得，租赁合同内容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方 房产座落

面积（平方

米）

租赁期限 用途

1 筑诚载波 南京恒电 南京市马群科技园金马路9号 4,928.98

2013-10-25至

2033-10-24

厂房、办公

其中租赁的房屋所有权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字号 建筑面积（㎡） 所有权人

1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401336号 2,741.24 筑诚载波

2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401337号 867.58 筑诚载波

3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401338号 660.08 筑诚载波

4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401339号 660.08 筑诚载波

租赁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权证号 面积（㎡） 使用权 类型 权利终止 日期 权利人

他项权

利

1 宁栖国字（2012）第06852号 6,243 出让/工业 2054-8-29 筑诚载波 -

为解决上述关联租赁，2014年6月25日，南京恒电与江苏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软件园徐庄孵化研发中心研发楼转让

合同书》，购买“徐庄孵化中心”部分研发楼及其对应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为4,372.94平方米（最终以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时的实测为

准），待装修完毕后将现有厂房及办公场所整体搬迁。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上述新厂房的房产证仍在办理过程中。

2、注册商标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无注册商标。

3、专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已获授权专利共1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权利期限 专利权人 取得方式

1

微波可控多波长延迟线移相方

法及移相器

发明专利 ZL�2007�1�0134448.2

2007年10月30日起2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2 宽带载波提取本振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利 ZL�2008�1�0025489.2

2008年05月06日起2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3 微带波导转换接头 实用新型 ZL�2009�2�0038794.5

2009年01月07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4 一种毫米波下变频组件 实用新型 ZL�2014�2�0074564.5

2014年02月21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5 一种厘米波接收信道前端组件 实用新型 ZL�2014�2�0074626.2

2014年02月21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6 一种双通道接收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085587.6

2014年02月27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7

一种射频接收器的前端放大组

件

实用新型 ZL�2014�2�0092824.1

2014年03月03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8 一种高频信号发射调制电路 实用新型 ZL�2014�2�0426536.5

2014年7月31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9 接收机高频前端模块 实用新型 ZL�2014�2�0426983.0

2014年7月31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10 一种射频信号接收模块 实用新型 ZL�2014�2�0469464.2

2014年8月20日起10

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11 高频信号宽带混频模块 实用新型 ZL�2014�2�0498547.4 2014年9月1日起10年 南京恒电 原始取得

4、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所有权人

1 恒电程控衰减器自动测试软件V1.0 2008SR15963 2008年5月12日 南京恒电

（二）资产抵押、质押及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主要财产无抵押或权利受限、对外担保的情况。

（三）南京恒电的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南京恒电股东均履行了出资人义务，不存在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情形，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代持

行为，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七、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1、所属行业

南京恒电专业从事微波电路及其相关组件的设计、开发、生产与服务，致力于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相关技术在机载、舰载、弹载等多种武

器平台上的应用，产品主要为雷达、电子对抗和通信系统提供配套。按中国证监会颁布并实施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南京恒电属于

制造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行业。

2、行业管理体制和产业政策

（1）行业管理体制及主管部门

①行业主管部门

南京恒电主要产品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主管部门为工业与信息化部下属的国防科工局。国防科工局主要负责国防科技工业计划、政

策、标准及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以及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实行资格审批。 鉴于行业的特殊性，国防科工局对行业内企业的监管

采用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工科研生产的准入许可及军品出口管理等方面。

②军工产品生产资质管理

我国的军品行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军工产品生产企业需取得以下资质：

A、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

《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军工产品通用零部件、元器件和原材料产品应建立健全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从事有关产品

的科研生产需要通过相关主管机构的军工质量体系认证。

B、保密资格认证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规定：对承担涉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实行保密资格审查认

证制度。 承担涉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应当取得相应保密资格。

C、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列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实行许可管理，未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不得从事许可目录所列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

D、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

《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要求》（GJB5713-2006）规定：装备承制单位资格是承担装备及配套产品研制、生产、修理及技术服务等任

务的单位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为保障军品的生产，促进军工行业的规范发展和实现国家安全，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局及其他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企业的行业准入、国防科研管理、保密资质管理、军品质量管理、军品出口贸易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主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

办法》、《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协作配套管理办法》等。

（3）行业的产业政策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国家的鼓励与大力扶持，相关产业政策如下：

①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

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

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 。

②2007年3月，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发布《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

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逐步扩大非公有资本对国防科技工业投资的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对军品科研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鼓励和

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和项目合作，可承担武器装备分系统和配套产品研制生产任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研究

开发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品。

③2009年12月，国防科工局发布《国防科技工业社会投资领域指导目录（放开类2010年版）》，进一步放开了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

的范围。

④2010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军工

开放，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深化军工企业改革，除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少数企业外，要以调整和优化产权结构为重

点，通过资产重组、上市、兼并收购等多种途径推进股份制改造，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

⑤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体系” 。

⑥2012年6月，国防科工局、总装备部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允许民营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

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有序参与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

⑦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 ，“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

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

⑧2014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较为健全的军民融合机制和政策法规

体系，军工与民口资源的互动共享基本实现，先进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的转化和应用比例大幅提高，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取得新进展，

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提升” 。

（二）微波混合集成电路行业概述及发展前景

1、微波及微波电路

（1）微波及其应用

电磁波是由同相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生发射的震荡粒子波。 电磁波谱如下：

微波是电磁波的一种，频率为0.3GHz~300GHz、波长为0.1厘米~1米，具有波长短、频率高、能穿透电离层等特点。 人们自20世纪40年

代开始重视微波理论和技术在雷达上的应用，至今微波技术已广泛应用在雷达、电子对抗、通信等领域。

微波波长极短，比地球上的宏观物体如飞机、舰船、导弹、卫星、建筑物等的几何尺寸小得多，微波照射到这些物体上时将产生强烈的

反射。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制成体积小、方向性很强的微波天线，用来发射或接收微弱的微波信号，从而为雷达、通信等提供必要条件。雷达

是微波技术应用的典型例子。雷达设备利用微波信号准确地测定目标的方向、距离和速度，对运动目标实现定位、跟踪和识别，继而指引飞

机或火炮准确地攻击目标。

微波频率极高，使其具有很宽的实际可用频带，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兆赫兹，与低频无线电波相比具有更大的信息容量，因而微波可作

为多路通信的载频，现代多路通信系统几乎都是工作在微波波段。同时，微波受外界干扰小，且不受电离层变化影响，通信质量高于低频无

线电波。

在雷达侦查和通信过程中，敌对双方为获取对方的信息或保护自己信息不被对方获取，出现了侦查与反侦察、干扰与抗干扰的电子

战。电子战的核心在于电子信息的获取与反获取，而微波技术是电子信息传输的基础技术。电子战设备需要对各种工作模式的电子侦查和

干扰具有全面的对抗能力，因此电子对抗设备中微波模块都是宽频带工作的，对微波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微波电路

微波电路指处理微波信号的电路。 微波电路包括各种功能的微波部件及组件，具体包括放大器、开关等有源电路，功分器、滤波器、衰

减器等无源电路，以及频率源等多功能电路组件。 微波电路形式分为波导立体电路、单片集成电路和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各自的含义、特

点、应用领域、制造工艺如下：

微波电路形式 基本含义 特点 应用领域 制造工艺

波导立体电路

真空电子器件与波导和同轴线路组

成的微波电路

功率大、体积大 大功率电路 电装

单片集成电路

平面传输线、所有无源元件和有源

元件集成在同一块芯片上的微波电

路

集成度高、器件级批量

生产

微波单或多功能电

路

半导体制造

技术

混合集成电路

采用平面传输线、微波裸芯片以及

其他各种有源元件、无源元件，使用

微组装技术集成制造的微波电路。

体积小、重量轻，电路

功能综合扩展能力强

微波单或多功能电

路

微组装

使用微组装技术制造的微波电路即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雷达、电子对抗、通信等领域。与波导立体电路相比，混合集成电路

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电性能好等优点；与单片集成电路相比，混合集成电路设计灵活，工艺方便，便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并且元器件

选择范围宽，电路功能综合扩展能力强。

2、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其前景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的发展得益于军事电子装备对高性能、小型化、轻量化、高可靠性的迫切要求。飞机、舰船、导弹、卫星是重要的国防

军事装备，主要在移动环境下工作，微波是这些空间、天际移动装备之间信号传输的主要载体。 为增加飞机、导弹或舰船的飞行或航行距

离，或在相同飞行或航行距离的情况下减少体积或增加弹药量，需要尽可能减少各组成部件的体积和重量；同时，军用电子装备通常会在

恶劣的自然和复杂的电磁环境下工作，要求电路本身具备极高的稳定性能。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具有高密度、高性能、高可靠性和重量轻、体

积小等特点，能够适应军用电子装备严酷的工作环境，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同时，实现系统的小型化、轻量化，提高系统性能和可靠性等级。

20世纪70年代，微波混合集成电路被美军率先应用于军事电子装备，至今其已被广泛应用于雷达、电子对抗、通信系统及其他各种武器装

备中。

美国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的研制及生产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组装技术、电路技术，到产品标准、可靠性研究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

体系。 我国微波混合集成电路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只有少数几家单位从事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的研究和

制造，至今该领域已经有近百家单位。

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在国防军事领域需求巨大，前景广阔：

（1）电子对抗对微波混合集成电路产品需求巨大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当今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都调整了国防战略、防御方针和作战思想，其中一点就是高度重视电子战在

战争中的作用，将电子战作为国防重点加以发展。

电子战是现代战争的序幕与先导，并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进而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电子战是军力倍增器，是继陆、海、空、天战场之

后的第五维战场。电子战与火力、机动力并列为战争中的三大打击力量。没有电子战优势，就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也就

不可能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

电子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对抗。 为了形成全纵深、全立体的侦察和反侦察、干扰和抗干扰能力，各

类电子侦察、电子对抗系统充满了从陆地到水下、从水上到空中以及宇宙空间的所有领域，各类电子装备的部署规模和密度越来越大，信

号密集、频谱宽、信号特征复杂，因此快速捕捉、精确分析、压制干扰和有效保护就成为了电子战装备的主要战术特点。

微波技术在电子战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有的移动装备中都要安装无线通信设备、雷达探测设备和电子对抗设备。采用微波混合集成

电路技术制造的微波模块及组件广泛应用于电子对抗设备中，能够满足电子战装备频谱宽的要求，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2）代表当今雷达发展主流的相控阵雷达对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的需求量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对人造卫星、洲际弹道导弹、航天飞机等各种飞行器和其他目标进行监视、跟踪的需要日益增加，并且为了


